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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3年 10月 27日，聖靈降臨日後第二十三主日） 

（資料來源：http://montreal.anglican.org/comments/cpr30m.shtml） 
(翻譯者：林建良，翻譯版權屬太平境馬雅各紀念教會) 

共同經課-1  約珥書 2:23-32  
在說出他的權威是來自神（1:1）之後，先知說他所寫的是為了要告訴後代的子孫。他給了一個非常逼真的有關

蝗災的敘述。那破壞是如此巨大，以致沒有葡萄可以做“甜酒”（1:5）來慶祝盛宴。祭司為了沒有穀物在聖殿裡獻祭

而悲哀，因為所有的農作物都被摧毀。甚至“眾人的喜樂盡都消滅”（1:12）。這種侵襲，約珥說，是預示著“耶和華

的日子”（1:15），它是來自神的一種懲罰。“草場”（1:19），如同被“火”燒。他說，吹角，羊角，是為了警告末日的

來臨！（2:1）猶大正受到攻擊。蝗蟲是這麼樣的厚實，可以遮住太陽 – 這也是末日的標誌（2:2）。昆蟲，像無堅

不摧的軍隊在移動，受神的差遣。誰能經得起這種攻擊呢？（2:11）但仍然還有一個機會：如果一個人悔改並轉向

神，也許上帝會“有恩典，有憐憫”（2:13）。 
約珥再次建議吹角（2:15）：以召喚眾民禁食。放開你的婚姻！（2:16）祭司，為眾民說情：願猶大免於其他國

家的嘲弄，而被認為是無神的（2:17）。上帝會原諒；祂會“憐恤祂的百姓”（2:18）。祂使土地再次肥沃，恢復猶大

在列國的榮譽，並毀滅蝗蟲。“秋雨”（2:23）軟化夏季焦渴炎熱的大地，才可能春耕；“春雨”，在 4 月/ 5 月，提供

夏季作物生長的營養。樹要再次結果（2:24）。上帝將“補還”（2:25）由祂派遣來的蝗蟲所造成的破壞（“蝻子…剪蟲” 
- 是昆蟲生長發育的各個階段）。祂仍然是猶大的神，“在以色列中間”（2:27），唯一的神。審判日“耶和華的日子” ，
將在 “以後”來到（2:28），就是更晚來。祂將授予祂的權力，祂的“靈”，給所有的猶大人，給“兒…”，甚至給“僕人”
（2:29）。徵兆（“奇事”，2:30）會警告將有末日到來。然後剩下的忠於上帝的人“就必得救”（2:32），包括那些 “耶
和華所召的”。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65  
“凡有血氣的”（第 2 節），各個階級的人，都要為收穫而讚美上帝。祂回應禱告並且寬恕。那些祂所揀選（4 節），

祂 帶來聖殿（“院”，“居所”）崇拜 。祂的“美福”是祂在那裡的顯現和祂的禮物，尤其是雨。祂的行動拯救了我們；

世界上所有的人寄希望於祂並讚美祂（5 節 b，8 節 b）。6-8 節讚美祂的創造性的大能，那時祂克服了混亂，現在祂

牽制它。自由不受侵犯（“平靜...喧嘩”）使得養殖成為可能。祂使土地肥沃（9-13 節）。“神的河”，是古人認為在穹

蒼之上的水庫，是在地球上空巨大的像布丁形狀的碗，是雨水的來源；祂提供它以種植“五穀”（13 節）。受太陽曬

乾的“草場”（12 節）充滿了雨水；在山坡上它有助於葡萄生長，從它們釀製的葡萄酒帶來“歡樂”。受到祂的恩典祝

福的人，和萬物，“一切都歡呼歌唱”（13 節）。 

共同經課-3  提摩太後書 4:6-8，16-18  
在信的結尾，作者描述保羅看到他的死亡迫在眉睫。他說，他即將到來的殉難是一個“澆奠”，從字面上解釋，

是將祭品澆灌在祭壇的周圍，以做為贖罪祭；保羅的死亡是對上帝的尊敬並有助於拯救他人。像一個獲獎的拳擊手

和跑者，他已經完成了這件事，就是他的事工；他已經守住了傳下來給他的“所信的道”（7 節）。猶太人在歡樂和榮

耀的時候會戴冠冕 或花圈，在希臘，運動競賽的優勝者也戴著它們。保羅將會收到他的冠冕 - 如同其他的基督徒 - 
當基督再來時（“祂顯現”，第 8 節）。如同當死亡接近耶穌時祂被遺棄，保羅也幾乎是孤獨的：“獨有路加在我這裡”
（11 節）。在他的第一次接受審訊或聆訊（“申訴”，16 節），“(所有人)都離棄”了他 - 除了基督，祂幫了他宣布這個

好消息給在現在及未來的所有人。然後保羅“從獅子口裡”（17 節），從暴力的死亡，被救出來。基督會把他從魔鬼

的強烈攻擊中救出來（但可能不是從肉體的死亡中救出來）。在個人的信息之後（19-21 節），作者祈禱基督與提摩

太同在，願上帝的“恩惠”（ 22 節），願祂的自由賜予的愛的禮物，與提摩太的會眾成員同在。 

共同經課-4  路加福音 18:9-14  
路加介紹耶穌曾經講過的一個有關法官和寡婦的比喻。即使是一個漠不關心的法官，最後也會聽取請願；當基

督再來時，祂會欣然聽取和回答信徒的禱告。現在，耶穌向 “那些” 採取猶太教墨守成規的做法而藐視別人的人，

說一個比喻：“(他們)自己是義人”，是虔誠的。法利賽人小心翼翼地保存律法 – 書面記載和口傳聽來的，所以他們

必定是可以被神接受的！（不成文 律法，對摩西律法形成了保護殼，減少了違反真正的 律法而經常犯錯的機會。）

像故事中的法利賽人一樣，他們挑剔地講究儀式做法：他們在週一和週四禁食，並做十一奉獻（12 節）：他們看起

來是虔誠的。但他們保持律法的驕傲使他們自以為義（ “仗著自己”，9 節），自以為重要，和傲慢（“藐視別人” ）。
另一方面，稅吏因為與羅馬佔領者合作而受鄙視。在這一點上，耶穌的聽眾為法利賽人歡呼，特別是因為大多數人

是法利賽團體的追隨者。稅吏承認他是個罪人（13 節），並悔改（“捶著胸”）並尋求上帝的憐憫。在 14 節，耶穌解

釋這個案例故事：稅吏“算為義了”，已被上帝接受，已在上帝的正義法庭無罪釋放，因為他已認識到他需要神的憐

憫 - 但法利賽人沒有。在神的國度，角色將會扭轉：神接收那些轉向祂和懇求祂憐憫的人，祂拒絕那些誇耀自己所

謂的美德的人。我們應該像小孩子一樣的接受神的國（17 節）。 


